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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業務簡訊


(水族箱燈具將自明（100）年1月1日實施強制性檢驗
水族箱是相當流行的居家擺設，由於水族箱燈通常緊鄰水族箱使用，較易受濕氣及水漬影響而產生漏電及電擊等危險之虞。為確保消費者使用安全，本局已於99年8月11日公告自明（100）年1月1日起將水族箱用燈具商品依商品檢驗法列入應施強制性檢驗範圍。水族箱用燈具商品之檢驗範圍包含使用於水族箱上及水族箱內之照明燈具。檢驗方式採型式認可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雙軌並行。採型式認可逐批檢驗者，商品應先申請型式認可，取得型式認可證書，並於商品進口或出廠前報請檢驗，符合檢驗規定後，始得於國內市場陳列銷售。採驗證登錄檢驗方式者，商品取得驗證登錄證書後，於證書有效期間內，廠商即可憑以進口或出廠銷售，不須再向本局報請檢驗。
    水族箱燈具檢驗項目主要為電器安規及電磁相容性，其中電器安規係依據國家標準CNS 14335「燈具安全通則」及國際電工標準IEC 60598-2-11「燈具第2-11部分:特殊要求-水族箱燈具」之規定要求檢測，項目主要包括「標示檢查」、「構造檢查」、「溫升試驗」、「絕緣阻抗」及「耐電壓試驗」，其中「標示檢查」項目主要規定商品應標示規格、注意事項或警語、廠商名稱、地址及電話；「構造檢查」項目規定該等商品結構應符合相關防水等級及端子之絕緣套管應確實固定等，以保障使用者免遭受電擊風險；「溫升試驗」項目則規定外殼及內部重要零組件如電容器及安定器外殼溫度不可超過限制值；另「絕緣阻抗」及「耐電壓試驗」規定亦是保障使用者免遭受電擊風險。至於電磁相容性檢驗標準為CNS 14115「電氣照明與類似設備之射頻擾動限制值與量測方法」，主要目的在避免水族箱用燈具所產生之電磁波對其他電器商品產生干擾。
    水族箱用燈具自明年1月1日起列屬應施進口及國內市場強制性檢驗之商品，該類產品業者於完成檢驗程序，並於產品本體貼附商品檢驗標識後，始可於市面上陳列銷售。本局呼籲相關廠商儘速辦理商品型式試驗及完成必要之檢驗程序，以免屆時影響商機。自明年1月1日起，若進口或國內產製商品未經檢驗即上市銷售且經查證屬實者，將依「商品檢驗法」第60條規定對違規業者處以新台幣20萬以上200萬以下罰鍰。
    經檢驗合格之水族箱燈具產品仍應於適當環境下正確使用，以避免因環境不良或使用不當造成災害。本局特別提醒消費者選購及使用時，必須注意下列事項：
1.選購時檢視廠商名稱及地址、燈具規格（如：電壓、消耗功率或電流）及型號等各項標示是否清楚；尤其要注意是否貼有「商品安全標章」。
2.檢視是否附有使用說明書，並確實依說明書內容使用，尤應注意說明書所列之警告、注意事項。
3.安裝及維修時，應先將電源插頭拔離插座，並慎防燈具掉落水中，以避免電擊危險。
4.清潔保養時，切記應確實依照使用說明及注意事項，先將電源插頭拔離插座，並應避免水漬進入燈具內部，以免產生電擊危險。
5.電源線及插頭破損或鬆弛時，切勿使用，以免發生危險。
6.若有故障現象發生，應立即停止使用並送至廠商指定之維修站維修，切勿自行更換零件或拆解修理。


(「進口異常商品聯合稽核大隊」執行成果

「進口異常商品聯合稽核大隊」自本(99)年5月5日成立以來，經由情資蒐集及調查，迄8月31日已執行119次聯合稽核，並已發布新聞稿18次及召開記者會公布聯合稽核成果。查獲標示異常商品數量計46,654件(詳如附表)，均已依商品標示法第16條規定要求業者限期改善或將商品下架停止陳列販賣；若涉有刑法第255條所規定，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表示情形者，則蒐證後移請司法警察機關偵辦。目前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就違反刑法第255條案件，計有74名被告依法偵辦中。

「進口異常商品聯合稽核大隊」自8月27日起，於發布稽核成果之新聞稿中以附表方式公布查有偽標、剪標、原產地標示不實商品之店家名稱、廠牌及販賣業者等資訊，不僅對業者產生警示及嚇阻作用，並醒消費者注意不符規定之商家及商品資訊。本局呼籲業者應自行為販售商品把關，提醒消費者購買商品時，除注意品質、價格外，應詳細檢視商品標示是否完整，產地標示是否有虛偽不實的情形，拒絕購買標示異常之商品。消費者如發現涉及產地標示不實或偽標、剪標商品，可向經濟部聯合稽查大隊檢舉專線0800-029-123電話檢舉。

	辦理期間
	99.5.5~

99.8.31

	聯合稽核次數
	119次

	查獲

標示

異常

商品

數量
	服飾(含內衣)
	39,053件

	
	毛巾、浴巾、方巾
	787件

	
	寢具
	1,689 組

	
	襪類
	2,272雙

	
	帽子
	35頂

	
	袋包箱
	1,905件

	
	鞋類
	878件

	
	皮帶
	16件

	
	湯匙
	19件

	
	合計
	46,654件



【義務監視員反映件統計表】

（電腦資料統計時間：99年1~8月）
	分局別
	現有

人數
	反映

件數
	有效

件數
	調查

中

	總局
	86
	274
	19
	135

	基隆分局
	44
	81
	18
	0

	新竹分局
	72
	163
	61
	2

	臺中分局
	82
	314
	122
	73

	臺南分局
	68
	227
	89
	16

	高雄分局
	74
	358
	173
	20

	花蓮分局
	51
	66
	27
	4

	合計
	477
	1483
	509
	250



(本局公布市售太陽眼鏡抽測結果
在炎炎夏日，開車或從事戶外活動時，如何防止陽光對眼睛的侵害，太陽眼鏡已成為護眼必備最佳利器。為確保市售太陽眼鏡安全性，本局抽驗29件太陽眼鏡，結果發現品質項目全數符合國家標準要求，但卻有24件標示部分未能符合商品檢驗法規定。
    「太陽眼鏡」已於97年4月15日起列為應施檢驗商品，檢驗標準為CNS 15067。此次本局從量販店、眼鏡行或網路購物等處所購樣29件價格從100至3,000元之太陽眼鏡，依照檢驗標準進行「穿透率、鏡片度數、濾鏡最低強度、完整太陽眼鏡一般結構檢查、完整太陽眼鏡力學要求最低強度、完整太陽眼鏡引燃性」等6項品質測試，屬偏光濾鏡增做「偏光度及偏光平面角度」2項檢驗；經測試結果品質項目全數符合國家標準之規定。另於標示部分，計有24件未能符合規定，不符合之情形除10件完全無標示外，其餘14件均為標示不完整，包括無標示製造商、遮光編號及光學等級。
    不符合者，本局將依商品檢驗法第59條規定通知業者限期改正，若屆期未改正者，將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經查若有逃檢之情形，則將依同法第60條，處新台幣2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另有關本次抽驗結果標示不合格率過高，本局將會加強輔導業者依規定辦理，並於申請試驗時加強標示檢驗；為加強標示查核，本局亦將不定期執行太陽眼鏡市場標示查核。
至於如何選購及配戴太陽眼鏡，建議如下：
一、 選購有商品安全標章及標示完整之太陽眼鏡。
二、 請勿購買來路不明之地攤貨、水貨及仿冒品。
三、 除外觀及配戴之舒適性外，應注意配戴

用途，如開車時，勿配戴不適於駕駛及道路使用或標示之太陽眼鏡，才能確保行車安全。
四、 鏡片顏色選擇紅、藍或紫色，要格外留意交通號誌燈變化，才不會分不清楚是紅燈或是黃燈。
(標準檢驗局公布「毛巾」檢測結果
為加強商品安全之把關，針對市售毛巾商品進行購樣檢測游離甲醛、偶氮染料、染色堅牢度(耐洗、耐摩擦)，並檢查中文標示是否符合「織品標示基準」之規定，以瞭解毛巾的品質，提供正確的資訊給消費者，避免消費者購入可能危害健康之毛巾。本次共購買22件毛巾進行檢測，檢測結果「游離甲醛」、「偶氮色料衍生特定芳香胺」均未檢出，外觀檢視均符合規定，惟有1件其耐洗染色堅牢度及耐摩擦染色堅牢度低於國家標準之品質規範，在中文標示部分，有3件不符合「織品標示基準」之規定，包括附縫未標示纖維重量百分比、尺寸不符合及產地標示不實。
    本次購樣檢驗係依據國家標準CNS 15290「紡織品安全規範（一般要求）」、CNS 5899「毛巾及毛巾被」、CNS 2339「纖維混用率試驗法」及「織品標示基準」予以檢測，項目包括「游離甲醛」、「偶氮色料衍生特定芳香胺」、「外觀」、「尺寸」、「耐洗染色堅牢度」、「耐摩擦染色堅牢度」及「中文標示」。其中「中文標示」為檢查國內產製者(進口者)名稱、地址、電話，尺寸或尺碼、生產國別、纖維成分及洗燙處理方法等項目，檢查結果2件毛巾附縫未標示纖維重量百分比及尺寸不符合，已違反商品標示法第15條規定，主管機關應通知生產、製造或進口商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台幣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至改正為止。另有1件產地標示不實部分，其涉及虛偽不實之情事，可依商品標示法第14條通知生產、製造或進口商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至改正為止；其情節重大者，並得令其停止營業六個月以下或歇業。
    中文標示不符合織品標示基準部分，恐有影響消費者權益之虞，將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依商品標示法追蹤處理。
    本局提醒消費者選購時，注意下列事項：
一、 對於商品標示不明之產品建議不要購買，除注意品質、價格外，請選購中文標示資訊清楚、詳細的產品，標示內容須包含有：
1. 國內產製者，應標示製造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其為進口者，應標示進口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
2. 尺寸或尺碼。
3. 生產國別。
4. 纖維成分。
5. 洗燙處理方法。
二、建議挑選毛巾時，以嗅覺查看是否有無刺鼻異味。
三、建議在使用前最好先以清水洗滌過，以減少化學物質殘留。
四、為避免毛巾等衣物洗滌時產生相互染色，不同顏色之毛巾等衣物應分別洗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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